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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    目 

郵局學雜

費劃撥帳

戶提領匯

入台銀

繳費日截止後清查尚未註冊學生並通知相關單

位及就學貸款學生名單 

註冊組  進修學校 

出納組  各提列單位

單     位

1.註冊組通知收費標準及

學生減免身份別製作學雜費

2.相關單位提列經委員會審

議之各項代收代辦費 

列印各班學生繳費明細並試算 

核對繳費金額無誤後印製繳費單發給學生 

製作已繳費學生清冊【送會計、校長簽章】及郵

局匯入款並通知會計室製作收入傳票 

1. 1.由資訊中心匯入資料檔 

2. 出納組進入註冊軟體建立學生繳費條件及

各項應繳金額 

提款機轉帳及聯櫃繳款 

資訊室  出納組 

出納組 

出納組 

 

出納組 

出納組 會計室 

校長 


